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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宁市“个人身后一类事”一站式服务事项办事指南
	

	






  






安宁市民政局



一、基本信息
	“一类事”
事项名称
	“个人身后一类事”一站式服务
	“一类事”
事项编码
	

	牵头单位
	安宁市民政局
	配合单位
	安宁市卫生健康局、安宁市公安局、安宁市民政局、安宁市医疗保障局、安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昆明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安宁市管理部、安宁市残疾人联合会、安宁市司法局、安宁市西郊殡仪馆

	服务对象
	自然人
	“一类事”涉及事项（服务）
	1.个人身后“一件事”
2.公证、司法鉴定法律援助
3.殡葬服务、绿色殡葬服务
4.城乡居民丧葬补助金待遇申请

	办理形式
	窗口办理

	法定办结时限
（工作日）
	3
	承诺办结时限
（工作日）
	1

	是否收费
	否
	线下跑动次数
	1次

	线下跑一次原
因和环节
	原件核验、线下办理
	网上办理深度
	/

	是否支持预约办理
	否
	有无中介服务
	无

	联办能力
	联合受理、联合审批

	咨询方式
	现场咨询：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市连然街道金晖路1号宁湖大厦裙楼安宁市便民服务中心1楼“高效办成一件事”专区（6-12号专窗）；
电话咨询： 0871-64898002或0871-64898003;
网上咨询：安宁市人民政府(http://www.kman.gov.cn/）
云南省政务服务网：（https://zwfw.yn.gov.cn/portal/#/home）;

	监督方式
	现场投诉：云南省安宁市连然街道安宁市便民服务中心二楼营商环境客服中心;
电话投诉：0871-66054321;
网上投诉：云南省政务服务网：（https://zwfw.yn.gov.cn/portal/#/home）;

	办理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09:00-12:00，下午13:30-17:00（法定节假日按国家假期安排调整办理时间）

	办理地址
	办理地点：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市连然街道金晖路1号宁湖大厦裙楼安宁市便民服务中心1楼“高效办成一件事”专区（6-12号专窗）；
交通方式：乘市内公交1，2，3，4，5，8，12，13，17，18，19，22，31，36路车至金色国际站下车步行约200米到达。




二、设定依据
（一）个人身后“一件事”
按照云南省2025年个人身后“一件事”设定依据设定。
（二）公证、司法鉴定法律援助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第五十三条公证机构、司法鉴定机构应当对受援人减收或者免收公证费、鉴定费。
《司法部关于印发〈公共法律服务事项清单〉的通知》（司发通〔2019〕97号）附件第13项服务项目：公证、司法鉴定法律援助；服务对象：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当事人；服务内容：法律援助受援人办理公证、司法鉴定，按照规定减免费用；服务提供主体：法律援助机构。
《云南省法律援助条例》第二条本条例所称法律援助，是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司法行政部门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依法组织法律服务机构及法律援助人员，为经济困难或者其他符合法定条件的公民提供的无偿法律服务。法律服务机构，是指依法在我省注册登记的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基层法律服务所、司法鉴定机构等。第十三条法律援助主要采取下列形式：（一）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二）刑事辩护和刑事代理；（三）民事诉讼代理；（四）行政诉讼代理；（五）劳动争议仲裁代理；（六）公证、司法鉴定等法律服务。
（三）殡葬服务、绿色殡葬服务
《殡葬管理条例》第四条人口稠密、耕地较少，交通方便的地区，应当实行火葬；第五条 在实行火葬的地区，国家提倡以骨灰寄存的方式以及其他不占或者少占土地的方式处理骨灰。
《关于推行节地生态安葬的指导意见》节地生态安葬，就是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为价值导向，鼓励和引导人们采用树葬、海葬、深埋、格位存放等不占或少占土地、少耗资源、少使用不可降解材料的方式安葬骨灰或遗体，使安葬活动更好地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着力加强城镇公益性公墓、骨灰堂等基本殡葬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提供树葬、撒散、骨灰存放、小型墓等多样化节地生态安葬方式。在火葬区，积极推行不占或少占土地的生态化骨灰安葬方式，在人口密集区推行以楼、廊、堂、塔、墙等形式存放骨灰的立体安葬方式。
（四）城乡居民丧葬补助金待遇申请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十七条：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因病或者非因工死亡的，其遗属可以领取丧葬补 助金和抚恤金……。 2.《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国发〔2014〕8号）七、养老保险待遇领取条件：……有 条件的地方人民政府可以结合本地实际探索建立丧葬补助金制度……。 3.《关于印发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人社部发〔2014〕23号）第三十二条：……县社保机构方可为其 指定受益人或法定继承人办理个人账户资金余额和丧葬补助金（仅限于探索建立丧葬补助金制度的地区）等支付手续。
三、申报须知(组合)
（一）办理前置条件：
1.个人身后“一件事”按照云南省2025年个人身后“一件事”申报须知。
2.公证、司法鉴定法律援助
公民获得公证法律援助服务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因经济困难，无力支付法律援助案件中的公证法律服务费用；（二）事项范围符合法律援助受理范围；（三）该事项需要采用公证方式解决；（四）该事项符合公证机构受理范围。
公民获得司法鉴定法律援助服务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该公民因经济困难，无力支付法律援助案件中的司法鉴定费用； （二）该公民是法律援助案件受援人； （三）该事项确需进行司法鉴定； （四）该事项符合司法鉴定机构受理条件和业务范围。
公民经济困难的标准，按照接受申请的法律援助机构所在城镇居民上一年度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2倍，农村常住居民按照上年度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一半执行。
3.殡葬服务、绿色殡葬服务：死亡证明。
4.城乡居民丧葬补助金待遇申请：参保人死亡，县社保机构可为其指定受益人或法定继承人办理个人账户资金余额和丧葬补助金（仅限于探索建立丧葬补助金制度的地区）等支付手续。
（二）提交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条件的，予以受理。

注意事项：
	办事事项名称
	事项办理选择
	情形备注

	个人身后“一件事”
	必办
	

	公证、司法鉴定法律援助
	选办
	

	殡葬服务、绿色殡葬服务
	选办
	

	城乡居民丧葬补助金待遇申请
	选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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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请材料
	序号
	材料标准名称
	材料类型
	材料形式
	来源渠道
	出具部门
	纸质材料份数
	材料必要性
	涉及事项
	非必要材料涉及情形
	备  注

	1
	个人身后“一件事”申请材料
	\
	\
	\
	\
	\
	\
	个人身后“一件事”
	
	

	2
	公证（鉴定）法律援助申请表
	原件
	电子
	申请人自备
	\
	1
	必要
	公证、司法鉴定法律援助
	
	

	3
	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的身份证明
	原件
	\
	申请人自备
	公安部门
	\
	必要
	公证、司法鉴定法律援助
	
	

	4
	法律援助申请人经济困难承诺书
	原件
	纸质
	申请人自备
	\
	1
	必要
	公证、司法鉴定法律援助
	
	

	5
	申请的案件材料
	原件
	纸质
	申请人自备
	\
	1
	必要
	公证、司法鉴定法律援助
	
	

	6
	死亡证明
	原件
	纸质
	申请人自备
	公安部门
	1
	必要
	殡葬服务、绿色殡葬服务
	
	

	7
	云南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丧葬补助金申请表
	原件
	纸质
	申请人自备
	人社部门
	1
	必要
	城乡居民丧葬补助金待遇申请
	
	可采用告知承诺制



五、办理流程图
（一）个人身后“一件事”办理流程图
按照云南省2025年个人身后“一件事”办理流程图进行办理。
（二）“个人身后一类事”办理流程图

[image: 1749697296378]


六、办理结果
（一）结果信息
	序号
	结果名称
	结果类型
	是否支持物流快递
	备注

	1
	个人身后“一件事”办理结果
	其他
	是
	按照云南省2025年个人身后“一件事”办理结果

	2
	给予公证法律援助决定书，给予司法鉴定法律援助决定书
	
	
	无


（二）结果样本
1.个人身后“一件事”办理结果
按照云南省2025年个人身后“一件事”办理结果。
2.公证、司法鉴定法律援助
[image: IMG_256]











七、收费信息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网上支付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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